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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提示 

壹、收監法定程序 

一、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10條之規定 
 

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10條 （收監程序） 
受刑人入監時之收監程序如下： 

一、查點入監之人數。 
二、調查收監應備之文件。 
三、實施健康檢查。 
四、檢查受刑人身體、衣類及攜帶之物品；金錢或貴重物品，應指

定代為保管。 
五、照相及印按指紋。 
六、實施入監講習，告以應遵守之事項及其刑期起算與終了日期。 
七、沐浴、更衣、理髮並給與用品，分配監房。 

前項第5款之相片，不得公開發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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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點 

入監人數 

調查

收監應備之文件

實施

健康檢查 

依指揮執行書、移解人犯清單所列人數，逐名清點人數，

若有不符人數者，應立即查明，未查明清楚，不得依清點

所列人數點交。 

第 7 條：受刑人收監之文件有判決書、指揮執行書、指紋、

人相表、身分單、性行報告或監督機關核准移解之文件。

本法第 11 條第 1 項，受刑人入監時，應行健康檢查有左

列情形之一者，應拒絕收監： 
心神喪失或現罹疾病，因執行而有喪生之虞者。 
懷胎五月以上或分娩未滿二月者。 
罹急性傳染病者。 
衰老、殘廢不能自理生活者。 

施行細則第 14 條規定，受刑人入監健康檢查，由監獄醫

師行之。其因設備關係，不能實施健康檢查者，得護送

至當地公立醫院為之。 

檢查受刑人身體、衣類及攜帶之物品；

金錢或貴重物品，應指定人員代為保管

照相及捺印指

實施入監講習

告以應遵守事項 
及其刑期起算與終了

◎應遵守事項（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 18條） 
改悔向上，不得損害國家利益或團體榮譽之行為。 
服從管教，不得違抗命令或妨害秩序之行為。 
和睦相處，不得有私結黨羽或欺弱凌新之行為。 
安分守已，不得爭吵鬥毆或脫逃、強暴之行為。 
愛護公物，不得有污穢損壞或浪費虛糜之行為。 
端正生活，不得有飲酒、賭博、紋身之行為。 
接受檢查，不得有匿藏違禁物品或私自傳遞書信之行

為。 
保持整潔，不得破壞環境或塗抹污染之行為。 
其他應行遵守之行為。 

沐浴、更衣、理髮 
並給與用品、分配監房 

 
收監程序圖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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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身分確認（新入監受刑人應備文件及欠缺文件之處置方式） 
 

監獄行刑法第7條 （入監文書之調查） 
受刑人入監時，應調查其判決書、指揮執行書、指紋及其他應備文

件。 
前項文件不具備時，得拒絕收監，或通知補送。 
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11條 （應備文件及欠缺文件之處理） 
本法第7條第1項所稱其他應備文件，指人相表、身分單及性行報告，

或監督機關核准移解之文件。 
受刑人入監時，如無指揮執行書，應拒絕收監。判決書及其他應備文

件有欠缺時，得通知於三日內補正。其由他監轉送執行而未附送身分

簿者，得拒絕收監或通知補送。 
矯正學校通則第37條第1項 （入校應備文件） 

學生入校時，矯正學校應查驗其判決書或裁定書、執行指揮書或交付

書、身分證明及其他應備文件。 
 

受刑人之收監有檢察官指揮執行者，及他監移監執行者，皆須有書面

資料，以確定依法指揮；若無書面資料，即便檢察官親臨指揮，監獄亦不

能依其指揮而收受受刑人。是以，收監必須由法律明定嚴謹之程序，以免

誤用而損及人權，及傷害國家行刑權。 
收監應調查之書面資料： 
判決書： 

意義：法院之確定判決被告有罪之文書，為行刑權之基礎。 
內容：上載受刑人之姓名、年齡、籍貫、住址、身分證號碼以為

辨識身分，並記有宣告之時日、罪名、刑期（主刑）、從刑、犯

罪事實、適用法條、前科、犯次等。 
指揮執行書（必備之文件）： 

意義：即由檢察官依據法院之確定判決，所為之指揮執行自由刑

之受刑人之文件。監獄根據指揮執行書作為收監之依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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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：上載受刑人姓名、年齡、籍貫、身分證字號以為辨識身

分，並記有確定判決之法院、判決日期、刑期起算日期、執行期

滿日期等。 
指紋表：供入監時辨識身分之用。 
其他應備文件（看守所羈押之被告及其他監獄或軍監之犯人）：

依本法施行細則第11條第1項之規定：「本法第7條第1項所稱其他

應備文件，指『人相表』、『身分單』及『性行報告』，或『監督

機關核准移解之文件』」。 
管轄： 

依監獄行刑法施行細則第12條第1項規定，監獄監禁之受刑人，

以該管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指揮執行者為限。其他地區檢署檢察官移送

者，應經法務部核准或法令另有規定，始得收監執行。 
文件不具備時之處置方式（施行細則第11條第2項）： 
應拒絕收監：受刑人入監時，如無「指揮執行書」，應拒絕收監。 
得拒絕收監或通知補送： 

「判決書」及「其他應備文件」有欠缺時，得通知於三日內補

正。其由他監轉送執行而未附「身分簿」者，得拒絕收監或通知

補送。 
身分簿之規定（施行細則第16條）： 

受刑人入監後應編列號數，以代姓名。 
受刑人名籍及身分簿之編製，應於入監及出監三天內整理完

畢，並妥善保管。 
前項名簿包括號數簿、入監簿、行刑簿、釋放曆簿及出監簿。 
受刑人身分簿，包括指揮書、判決書、調查表、作業表、賞與

表、懲罰表、書信表、接見表、編級名冊、成績記分總表、人

相表、指紋表、身分單、性行報告及戶籍資料等文件。 

 
 
 
 


